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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摘 要：《鹿特丹規則》作為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統一化的最新成果，可以從形式統一、實質統一和統

一保障三個角度出發去分析其對規則統一化的推動。形式統一包括了文本的全面性與實用性及其立法的傳承性

與現代化。實質統一的核心是平衡船貨雙方的責任基礎及構建貨物交付體系來適應電子商務的發展。統一保障

則主要體現在條約適用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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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otterdam Rules, being the latest achievement on the unifi cation of rules on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 by sea, can analyze its promotion of the unifi cation of rul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unity of form, substance and 
guarantee. The unifi cation of form contains the comprehensiveness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text and the continuity and 
modernization of its legislation. The core of the substantial unifi cation is to balance the obligations incumbent upon both 
the ship-owner and consigner and to construct a cargo delivery system in order to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Unifi cation of guarantee is mainly refl ected in the appl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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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特丹規則》作為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統一化的最新成果，從通過至今已有11年時間，符

合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生效時間之逐漸耗時長久之規律。相比於此前已生效的三個國際海上貨物

運輸公約而言，該公約從船貨雙方責任基礎平衡的角度使得託運人和承運人的權利義務進一步趨於

平衡，這是經濟貿易發展的現實需求。若是缺乏利益平衡的公約規則，則不利於船貨雙方去直接接

受規則，而是各方通過對市場行情的瞭解及其自身實力的判斷就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的達成進行個案

磋商和談判，將消耗大量的時間、精力和費用，也顯然這不利於成本控制及其經濟一體化的發展。

《鹿特丹規則》通過引入電子運輸紀錄的概念、創設貨物控制權制度及其引入單證託運人的概念來

構建貨物交付體系完全能適應“一帶一路”下電子商務的發展給國際海運帶來的變化及其為電子商

務的發展留下了空間。換言之，《鹿特丹規則》作為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中惟一一個引入電子運

輸記錄等概念，就是考慮到電子商務的發展趨勢，這恰好也迎合了“一帶一路”下電子商務發展的

現實需求。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發展之趨勢下，從宏觀層面評價和研究《鹿

特丹規則》確有必要。

“無單放貨”一直是困擾國際海運的一大難題，憑單放貨是基於交易安全的考慮，而無單放貨

則是出於交易便利的需要，從本質上說兩者的衝突實際上也是交易安全和交易便利的衝突。《鹿特

丹規則》並沒有將“憑單放貨”作為承運人任何情況下都要遵守的強制義務，而是在法定情形下，

承運人可聽從託運人或單證託運人的指示放貨，從而創設了“無單放貨”的解決路徑。1 從“一帶一

路”下“海鐵聯運”等多式聯運模式的發展對多式聯運規則的需求來看，《鹿特丹規則》作為國際

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構建了涉及到海運的“海運+其他”模式多式聯運規則體系。相比於傳統國際海上

貨物運輸公約，《鹿特丹規則》擴大了調整範圍至“門到門”，確立最小網狀責任制追求兼顧效率

和公平的目標，引入了海運履約方的概念對承運人和履行了海運段義務的海運履約方的權利義務進

行了統一規定，對於非海運履約方作了不同的制度安排。2 換言之，《鹿特丹規則》所構建的“海運

+其他”模式多式聯運規則體系能夠解決“一帶一路”下發展“鐵海聯運”等多式聯運模式的現實緊

迫需求，從而適應集裝箱時代下國際海運實踐的新發展。國內學者對《鹿特丹規則》的研究和評價

主要集中於某一項規則，鮮有規則從形式到內容再到規則協調的視角進行宏觀評判，但作為妥協的

產物，對《鹿特丹規則》的評價必須是整體性的評價，而不能對規則進行切割化評價。

國際條約在締約國的適用需要通過直接適用或間接適用的方式讓條約具體化，從而將其規則在

實踐中予以落實。而規則在實踐中的運用則需要由法院和仲裁機構來解釋，若“一帶一路”沿綫國

這些具有不同法律背景和法律傳統的法官、仲裁員都以本國法的知識體系、思維方式、法律理念和

解釋技巧去理解、解釋《鹿特丹規則》的話，那麼該公約試圖實現的法律統一化效果也將大打折

扣。故而《鹿特丹規則》在制度設計中就考慮到了對統一化的保障即規則解釋路徑，要考慮到國際

性、促進統一和貿易誠信這三個方面，從而也要遵守《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解釋原則和方法。總

而言之，一項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想要在國際海上貨物貿易中被普遍認可和廣泛適用除了要符合

1  姚瑩：《〈鹿特丹規則〉對承運人“憑單交貨＂義務重大變革之反思——交易便利與交易安全的對弈》，
《當代法學》2009年第6期，第124頁。

2 聞銀玲：《論鹿特丹規則對國際多式聯運法律的統一》，《中國水運》2012年第12卷第8期，第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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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和航運實踐的發展需求外，還必然要求按照該公約的原則規則能得到結果上的公平正義，

否則即便是一方當事人因一時之交易地位差異而妥協適用，該公約也總有一天會被摒棄。這一點

與“一帶一路”合作發展的共建原則也是相通的，只有兼顧到各方利益，在尋求利益契合點的同時

爭取最大限度的合作才能實現互利共贏。

隨着科學技術和航運實踐的發展，現有生效的傳統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未能規制現代運輸中

出現的新做法，包括集裝箱化所帶來的多式聯運、門到門運輸合同和使用電子運輸單據等等。3《鹿

特丹規則》在整合和更新傳統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的需求下孕育而生，全文有18章共計96條，其

內容要遠大於海牙—維斯堡規則體系和《漢堡規則》所構建的有關承運人和託運人之間的國際海上

貨物運輸規則。《鹿特丹規則》一方面填補了傳統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的空白以適應科技和貿易

的發展，比如電子運輸記錄和貨物交付規則體系的構建4；另一方面則進一步擴大了公約的適用範圍

和調整對象，包括了承運人和託運人的責任範圍。5 而對於公約範圍的一些具體問題則留給國內法去

解決，比如公約第24條規定了繞航的法律後果卻沒有就何謂繞航及其何謂合理繞航作出規定6，再比

如公約第17條分配了索賠的舉證責任但卻沒有規定舉證的標準要達到甚麼程度。7 換言之，公約盡可

能涵蓋了當前國際航運實踐對立法的需求，但對於難以達成一致意見的具體規則則留待準據法去協

調。8 進而其所達成的大部分國家所能認可和接受的妥協方案文本即《鹿特丹規則》，能夠成功地推

進運輸法律制度的統一化進程。9

在《鹿特丹規則》的制定過程中，為了收集關於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資料和意

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要求收集的範圍應當力求廣泛，除了各國政府外，還應包括參加海上

貨物運輸的商業部門組織，包括國際海事委員會、國際商會、國際海運保險聯合會、國際運輸商協

會聯合會、國際海運局和國際港埠協會等等。10 從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工作組的歷屆會議參會

主體來看，有政府、政府間組織和國際非政府間組織等與國際海運相關的主體作為代表或觀察員的

身份參與其中，從而表明該公約的磋商和起草過程中特別注重對政治需求和商業需求的雙重滿足，

特別體現在有的提議即便在邏輯上堪稱完美但只要受其影響的行業對之表示強烈反對也會導致提議

3 參見聯合國大會第六十三屆會議決議（決議號：A/RES/63/122），2009年2月2日。
4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Chapter 

3 & 8-11.
5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Chapter 

2 & 5-7.
6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24.
7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7.
8  司玉琢、曹興國：《海上貨物運輸法律制度的形式統一與實質統一——兼論〈鹿特丹規則〉第2條》，《社

會科學輯刊》2016年第1期，第68頁。
9 Sturley, M. F., Fujita, T. & Van der Ziel, G. J., The Rotterdam Rules,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0, p. 4.
10 參見《大會正式記錄，第五十五屆會議，補編第17號》，A/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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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生效。11 在這樣一個背景下，通過各個行業專家代表的重複溝通和商議，《鹿特丹規則》的公

約條文不僅在理論上行得通，更是在實務中具有可操作性。一項國際公約的規則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會直接影響着公約在適用過程中是否會產生爭議和困惑，而爭議和困惑有需要法律解釋，但法律解

釋本身就有不同主體認知的差異性和主觀局限性，進而都會影響着公約統一規則的價值實現。比如

公約第47條就可轉讓運輸單證下可以不提交單證而憑指示交付貨物適用規則作了具體規定，並沒有

將“憑單放貨”作為承運人任何情況下都要遵守的強制義務。12 將承運人無單放貨的責任轉嫁到託

運人或單證託運人的身上，改變了實踐中承運人憑收貨人的保函和副本提單交貨的習慣做法。13 要

想從根本上解決實踐中近乎成為行業慣例的無單放貨問題，不外乎技術革新和立法革新兩種方案，

前者指的是全面使用電子提單，後者指的是對“憑單放貨”規則加以修改。14 在現有的國際運輸尚

不能做到全面使用電子提單的環境下，解決無單放貨問題最可行的方案就是對“憑單放貨”規則加

以適當地修改，有條件地允許無單放貨的存在，這便是《鹿特丹規則》在交易安全和交易便利的平

衡與博弈中所選擇的解決路徑。

《鹿特丹規則》是以現有已生效的傳統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為基礎，採用循序漸進式演化而

成，諸多條文設計上保留了海牙－維斯堡規則體系下累積下來的法理，在新規則的設計上也並非無

其他先例可循。15 比如在《鹿特丹規則》制定過程中曾有人提議刪除關於“適航義務”和“管貨義

務”的規定，但公約最終仍將這兩項義務做了保留，以保證在理解上的穩定性，以免有人會誤以為

在《鹿特丹規則》下這兩項義務已不再是承運人的基本義務。16 實際上，《鹿特丹規則》在立法體

例和文本用詞上，都盡可能地利用了海牙－維斯堡規則體系中的現有資源，當然這應該也跟海牙－

維斯堡規則體系是現有生效規則中影響力最大的公約體系有關。再比如《鹿特丹規則》第1條第1款

對運輸合同的定義表明其欲調整的是“海運+其他”的運輸合同，而不一定要局限於單一的海運合

同。17 雖然說現有已生效的傳統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只調整單一海運這一運輸模式，而並不能調

整多式聯運之“海運+其他”，《鹿特丹規則》在多式聯運這一塊的創新也不是翻天覆地的。18 早在

1980年為了滿足發展多式聯運以滿足貿易需求，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主持下就在日內瓦通過

了《多式聯運公約》，但該公約並未生效。19 雖然《多式聯運公約》因為蘇聯東歐國家等發達國家

11 Sturley, M. F., Fujita, T., and Van der Ziel, G. J., The Rotterdam Rules,  pp. 4-5.
12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47.
13  祁歡：《〈鹿特丹規則〉對無單放貨承運人責任制度的影響》，《北京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年第25卷第6期，第59頁。
14 張湘蘭、向力：《〈鹿特丹規則〉貨物交付制度探析》，《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年第6期，第112頁。
15 Sturley, M. F., Fujita, T. & Van der Ziel, G. J.,  The Rotterdam Rules, pp. 7-8.
16  司玉琢、蔣躍川：《國際貨物運輸的世紀條約——再評〈鹿特丹規則〉》，《法學雜誌》2016年第6期，第

29頁。
17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 1.
18 陳石：《論〈鹿特丹規則〉對“一帶一路＂重要性》，《中國海商法研究》2016年第1期，第10頁。
19  智利、墨西哥、布隆迪、摩洛哥、塞內加爾、尚比亞、盧旺達、格魯吉亞、黎巴嫩、賴比瑞亞、馬拉

威這11個國家加入了公約，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TREATY&mtdsg_no=XI-E-
1&chapter=11&lang=en，2019年11月30日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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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滿及其沒有得到商業團體的支援等原因而不能生效，但至少說明多式聯運這個問題已經引起了

國際社會的關注，並且卻已有立法規制的必要，如今《鹿特丹規則》作為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

試圖將其調整範圍拓展到多式聯運中的“海運+其他”模式，也是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

雖然說《漢堡規則》的制定過程中已經注意到集裝箱運輸給航運帶來的變化從而有限地涉及到

了相對應的規則修改，但《鹿特丹規則》作為一項在2008年制定通過的公約，其規則內容能全面適

應集裝箱運輸的要求。20 而在電子商務方面，現有已生效的傳統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並未涉及，

而《鹿特丹規則》第三章專章對電子運輸紀錄的使用效力、使用程序和替換等作出規定，從而適應

現代貿易和航運實踐的發展。21 與之對應的，《鹿特丹規則》在貨物交付體系和控制方的權利及其

轉讓問題的設計上也作出了相應的調整，為電子運輸單據的使用留下了制度空間。22 實際上，公約

所擴大的適用範圍和新增主題是符合現代航運實踐和電子商務的發展需求的，即着眼於當下，又未

雨綢繆，從而在規則上為國際航運貿易的發展提供指引。

《鹿特丹規則》第17條共6款確定了承運人賠償責任的基礎是完全過錯責任，包括歸責原則、免

責事由和舉證責任等方面的內容。23 承運人責任條款作為運輸公約的核心條款，該條第1款就確定承

運人賠償責任的基礎是基於完全錯過，此時索賠人只要證明貨物滅失、損壞或者遲延交付是在承運

人的責任期間內發生的，就推定承運人具有過錯，要承擔賠償責任。24《鹿特丹規則》所構建的承運

人歸責原則是以《漢堡規則》為藍本，即實行完全過錯責任，但又通過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定混合參

照了海牙－維斯堡規則體系，從而試圖構建一個相對公正平衡和實務的承運人規則原則。25 公約第

2款和第3款允許承運人舉證證明承運人一方沒有過錯或者存在法定的免責事由時，可免除其全部或

者部分賠償責任。26 其中公約第17條第3款所涉15項免責事由跟現有已生效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規則

相差較大，相比於海牙－維斯堡規則體系而言，有如天災等免責事由完全繼承，也有如航海過失免

責予以刪除，再有避免或試圖避免對環境造成危害的合理措施等新增事由等等。在免責事由的設計

上，即拋棄了貨主國家強烈要求的航海過失免責，加重了承運人的負擔，但也順應時代發展新增了

如海洋環境保護等方面免責事由加以適當平衡。公約第4款則對索賠人的舉證責任進行了具體分配，

20 Sturley, M. F., Fujita, T. & Van der Ziel, G. J.,  The Rotterdam Rules,  p. 6.
21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Chapter 3.
22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Chapter 

9-10.
23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7.
24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7. 1.
25  李璐玲：《〈鹿特丹規則〉對承運人責任的權衡：一個得失兼具的體系》，《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2013年第2期，第27頁。
26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7. 

2 & 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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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索賠人可以去推翻承運人基於公約第2款和第3款所要求的免除賠償責任。27 有關適航義務，公

約第17條第5款要求有索賠人要先證明船舶不適航，再由承運人就船舶適航加以證明，從而明確此時

的舉證責任順序。28 但相比於傳統海運公約而言，《鹿特丹規則》第14條對承運人的適航義務之期

限要求從開航前和開航當時延伸至整個海上航程，且在內容上要求載貨集裝箱保持適於且能安全接

收、運輸和保管貨物的狀態。29 也就是說，《鹿特丹規則》一方面提高了承運人在適航義務方面的要

求，另一方面又通過舉證責任的分配讓託運人先去證明船舶不適航，從而對雙方的利益加以平衡。

公約17條第6款則就多種原因下導致的索賠進行責任分配，不再適用“瓦里斯庫拉原則”即承運人不

能舉證兩種原因造成的貨損各自比例時就要承擔全部責任，而是加以分擔。30 公約在歸責原則上採

用《漢堡規則》所確立的完全過錯責任，相比於海牙－維斯堡規則體系加重了承運人的責任，但又

通過舉證責任的分配加重了索賠人的舉證責任，比如索賠人要就船舶不適航先承擔舉證責任等，從

而加以平衡了承託雙方的利益。

傳統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中託運人責任體系規範缺乏，其義務和責任並未得到重點關注，但

這與日益複雜的運輸業務不相符合。31《鹿特丹規則》對託運人責任進行了全面規範，第30條第1款

確定託運人對承運人賠償責任的基礎原則上為過錯責任，且該舉證責任分配給承運人承擔，要求承

運人證明其所遭受的滅失或損壞是由於託運人違反公約規定的義務時，託運人才對其行為承擔賠償

責任。32 但是，若託運人違反本公約第30條第2款託運人對擬定合同事項所需要的貨物準確性保證義

務33，和第32條危險貨物特別規則之時34，不能因為託運人沒有過錯而免除其賠償責任35，即此時託運

人的責任構成要件不以其是否具有過錯為要件，而要承擔嚴格責任。否則，託運人僅就託運人及其受

僱人、代理人和分合同在內的履行託運人義務的任何一方之過失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但此時舉證責任

倒置，託運人要就自己沒有過失的部分加以舉證。36 相比於海牙－維斯堡規則體系或《漢堡規則》而

言，《鹿特丹規則》進一步強化了託運人的義務，確立了託運人的責任基礎應與承運人的責任基礎一

致，為過錯責任原則，但託運人在例外情況下承擔嚴格責任。37 對比《鹿特丹規則》第30條之託運人

的歸責原則條款和第17條之承運人的歸責原則條款，兩者具有一定的對稱性，即第30條第1條對應第

17條第1款的歸責原則，第30條第2款對應第17條第2款的舉證責任，第30條第3款對應第17條第6款的

27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7. 4.
28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7. 5.
29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4.
30 司玉琢、韓立新主編：《〈鹿特丹規則〉研究》，大連：大連海事大學出版社，2009年，第157頁。
31   蔣正雄：《〈鹿特丹規則〉：海商法發展史上的重要里程碑》，《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0年第6期，第90

頁。
32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30. 1.
33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31. 2.
34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32.
35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30. 2.
36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30. 3.
37 司玉琢、韓立新主編：《〈鹿特丹規則〉研究》，第2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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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原因下的賠償責任。38 將《鹿特丹規則》的歸責原則和舉證責任聯繫在一起解讀，似乎可理解為

《鹿特丹規則》通過廢除承運人的過錯免責加重了承運人的責任，但同時也通過適用推定過錯制度，

即託運人要就自己沒有過錯承擔舉證責任，從而使託運人和承運人雙方的權利義務再次趨於平衡。39

隨着電子商務在國際海運領域的推廣和應用，使用電子運輸單據不僅可以節約成本和提高效率從

而促進交易便利，亦有助於避免貨物比運輸單證先到港而滋生的無單放貨現象。40《鹿特丹規則》通

過時的大會決議中就有說明現有海上國際貨物運輸的法律制度缺乏統一，未能考慮到使用電子運輸單

據等情況，從而有必要制定一項新的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換言之促進電子商務是新公約的一項主

要目標。41 在技術層面，使用電子運輸單證替代傳統的紙質運輸單證並無障礙，但從法律層面而言，

就面臨着如何適用電子運輸單證來實現傳統的紙質運輸單證的功能問題。42 為了使新公約能掃除電

子交易的障礙，又能適用於各種類型的運輸合同以擴大其適用範圍，當然也包括通過電子方式達成

的合同，這就需要相關規則在媒介和技術層面都保持中性。43 

《鹿特丹規則》第8條至第10條共三個條文規定電子運輸紀錄的使用和效力、使用程序及其替換

等內容。44 其中《鹿特丹規則》第8條的法律基礎是電子單證與紙質單證功能等價的等同方法45，只

要承運人和託運人同意簽發和使用，凡是應在運輸單證上記載的內容均可在電子運輸紀錄中加以記

載，且電子運輸紀錄的簽發、排他性控制或者轉讓都與運輸單證的簽發、佔有或者轉讓具有同等效

力。46 即通過排他性控制來替代紙質運輸單證的實際佔有，換言之，隨後討論的貨物控制權制度的

引入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促進電子商務的發展。《鹿特丹規則》第9條規定可轉讓電子運輸紀錄的使

用程序，實際上是將第8條功能等價的等同方法加以貫徹實踐，在承運人和託運人同意的基礎上，可

轉讓電子運輸紀錄的使用程序應包括向預期持有人簽發和轉讓可轉讓電子運輸記錄的方法、保證可

轉讓電子運輸紀錄保持完整性、持有人能夠證明其持有人身份的方式、已向持有人交付貨物的確認

方式或可轉讓電子運輸紀錄已失去效力的確認方式。47 通過使用註冊系統來實現控制權權利轉讓，

就能滿足電子通訊中的安全要求，且該系統在實踐中亦已有運行，隨着科技的發展，或許會有新的

38 吳煥寧主編：《鹿特丹規則釋義》，北京：中國商務出版社，2011年，第153頁。
39 司玉琢、韓立新主編：《〈鹿特丹規則〉研究》，第246頁。
40 吳煥寧主編：《鹿特丹規則釋義》，第35頁。
41 參見聯合國大會第六十三屆會議決議（決議號：A/RES/63/122），2009年2月2日。
42 向在勝：《電子提單法律關係問題研究》，北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年，第21-28頁。
43 司玉琢、韓立新主編：《〈鹿特丹規則〉研究》，第86頁。
44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8-10.
45 Sturley, M. F., Fujita, T. & Van der Ziel, G. J. The Rotterdam Rules, p. 49.
46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8.
47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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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革新，只要能滿足排他性控制的要求，那麼承運人和託運人可協商決定所要使用的程序即可。48

一套新的規則出現需要過渡和適應期，《鹿特丹規則》第10條允許可轉讓運輸單證和可轉讓運輸電

子紀錄之間實現相互提單，當然這也意味着兩者不能並存，一旦完成提單，被替換的運輸單證隨即

失去效力。49 該規則也為紙質運輸單證的退出提供另一解決路徑，通過替換的形式實現電子商務。

《鹿特丹規則》第1條第12款將貨物控制權定義為根據第十章在運輸合同下向承運人發出有關貨

物的指示的權利50，而行使該權利的主體即控制方。51 第十章第50條至第56條則具體規定了控制方

的權利內容，包括控制權的行使、範圍和轉讓等等52，而第九章第47條則也涉及控制方在貨物抵達

目的地後未能交付貨物或無法交付貨物時的處置權。53 簡而言之，貨物控制權主要包括中止運輸的

權利、變更交付地的權利、變更收貨人的權利、下達與貨物有關的不構成修改合同的指示的權利、

及其與承運人協商修改合同的權利。54 貨物控制權與合同變更有着密切的聯繫，其性質可被歸為合

同請求權。55 由於缺乏法律規範，現行國際海運實踐中上述權利的行使是在慣例和協商基礎上運行

的，通常受到公共關係制約，規範並不穩定。56

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中引入貨物控制權制度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與公路、

內河、航空運輸等非海運運輸方式的國際公約中類似規定相協調，其中就包括《國際公路貨物運輸

合同公約》（CMR）第12條，《內河貨物運輸合同公約》（CMNI）第14條、《統一國際航空運輸

某些規則的公約》（即《華沙公約》）第14條等。57 第二，與貿易法中所規定的貨物賣方享有的中

途停運權相適應，從而實現在買方明顯不能或者拒絕履行其在買賣合同下的有關義務時，未獲支付

的賣方可以要求承運人停止運輸或不向指定的收貨人或提單持有人交付貨物。58 若是運輸法中沒有

與貿易法相適應的制度，則會導致中途停運權無法得以實現，同時該制度對於承運人而言也有積極

意義，明確了承運人可因此有合法的理由去執行貨物賣方的指示或抗辯收貨人要求交貨或賠償的主

張。59 第三，與擔保法中貨物擔保權益制度相匹配，擔保權是銀行接受融資的基礎，提供融資的銀

行對貨物具有擔保權益，而權益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會要求其取得對貨物的控制，所以也需要確

定統一的法律規則來明確各方當事人的法律地位。60 第四，為電子商務的發展留下空間，傳統的控

48 Sturley, M. F., Fujita, T., and Van der Ziel, G. J., The Rotterdam Rules,  pp. 48-49.
49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0.
50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 12.
51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 13.
52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Chapter 10.
53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47.
54 司玉琢、韓立新主編：《〈鹿特丹規則〉研究》，第251-252頁。
55  胡長勝：《〈鹿特丹規則〉下貨物控制權若干問題淺析》，《中國海商法年刊》2011年第22卷第4期，第15頁。
56 蔣正雄：《〈鹿特丹規則〉：海商法發展史上的重要里程碑》，第92頁。
57 吳煥寧主編：《鹿特丹規則釋義》，第208頁。
58 司玉琢、韓立新主編：《〈鹿特丹規則〉研究》，第317頁。
59 司玉琢主編：《國際貨物運輸法律統一研究》，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年，第260頁。
60 Sturley, M. F., Fujita, T., and Van der Ziel, G. J., The Rotterdam Rules, pp.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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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權行使要求實際佔有某種運輸單證，而不管將來國際貿易和國際海運採用何種電子商務模式，在

沒有紙質運輸單證的情況下，無形的對貨物控制必然要求一套與之相匹配的控制權規則，從而適應

未來電子商務的發展需求。61 第五，將控制方引入到合同作為承運人的相對方，因為在國際海運中

貨方與承運人需要溝通對運輸合同進行一定的修改或者下達不構成合同的修改的指示之情況時有發

生，但承運人會因此而困惑該權利的行使主體為何？那麼控制權制度明確控制方是惟一有權主體有

助於明確各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以解決實踐之需。62 總體來說，貨物控制權制度有助於保障交易安

全，特別是維護賣方的正當權益，有助於運輸法和其他法律的銜接，解決了當下國際海運實踐中因

託運人對貨物控制權缺失而引起的問題，又着眼於未來電子商務之需，可謂是本公約的一大亮點。63

FOB

《鹿特丹規則》第1條第9款首次在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中引入了單證託運人的概念，是指除

託運人外，同意在運輸單證或者電子運輸記錄中記名為託運人的人。64 在國際貿易中，若是在CIF出

口時運輸合同和運輸單證的託運人是同一個人即賣方，但若是在FOB出口時則買方是承擔運費負責

與承運人訂立運輸合同的託運人，而賣方是實際將貨物交給承運人的託運人。65 對於前者CIF的情況

而言，承運人只會是將提單簽發給賣方，而對於後者FOB的情況而言，承運人在傳統國際海上貨物

運輸公約下是可以將提單簽發給買賣雙方的任何一人，若將提單簽發給與承運人訂立運輸合同的託

運人即買方，此時賣方將完全喪失對提單的控制，從而導致信用證變成廢紙以至於賣方貨款得不到

任何保障。66 但在《鹿特丹規則》下，FOB出口時買方作為與承運人訂立運輸合同的相對方是託運

人67，而賣方就是條款所指的“單證託運人”，從而旨在使FOB買賣合同下的賣方成為紙質或電子運

輸單證中的託運人，以保護FOB賣方的合法權益。68 在確定了FOB下賣方的法律地位為單證託運人

後，《鹿特丹規則》第33條又規定單證託運人僅承擔的是第七章和第55條所規定的託運人應承擔的

義務和責任，並同時享有第七章和第十三章規定的託運人享有的權利和抗辯，從而避免了承運人將

提單交給買方託運人後賣方無法保障自身權益的困境。69 但單證託運人的義務和責任並非託運人的

義務和責任之替代品，承運人一方面不能要求單證託運人履行託運人的其他義務，也不能因為單證

託運人承擔賠償責任後託運人就因此免責。70

《鹿特丹規則》引入單證託運人的概念之初衷就是想保護FOB項下賣方託運人的利益，從而保

61 司玉琢主編：《國際貨物運輸法律統一研究》，第260-261頁。
62 司玉琢、韓立新主編：《〈鹿特丹規則〉研究》，第317頁。
63  袁發強、馬之遙：《平衡抑或完善——評〈鹿特丹規則〉對海運雙方當事人權利與義務的規制》，《中國海

商法年刊》2009年第20卷第4期，第21頁。
64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 9.
65 See Incoterms 2000.
66 蔣正雄：《論發貨人的法律地位》，《集裝箱化》2003年第3期，第17-18頁。
67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1. 8.
68 吳煥寧主編：《鹿特丹規則釋義》，第16頁。
69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33.
70 Sturley, M. F., Fujita, T., & Van der Ziel, G. J., The Rotterdam Rules,  p.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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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交易安全，這是單證託運人制度設定的重要任務。71 又因為《鹿特丹規則》並沒有規定單證託運

人必須是向承運人交付貨物的賣方，其範圍遠大於賣方的範圍，根據其定義可以推出其還可能是買

賣合同之外的第三人，包括發貨人等，從而該規則的設計實際上也為發貨人保護自身權益提供了很

好的路徑。72 但單證託運人的定義中“同意”二字則可能導致識別單證託運人的標準存在一定的模

糊，該同意是否要求明示或書面？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勢必會引發爭論。73 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買賣雙方在買賣合同明確寫明賣方作為單證託運人，那麼就足以表明此時賣方是同意成為單證

託運人，從而介入買方和承運人之間的運輸合同，並能援引相關規定來保護自身權益。《鹿特丹規

則》所創設的單證託運人制度對客觀貿易實踐的總結和法律化，從而填補了傳統國際海上貨物運輸

公約存在的不足，確實能夠為FOB項下的賣方提供獲取提單的權利和權益保護路徑。74

75

從國際條約法的理論和各國實踐來看，如果要在一國國內執行一個根據國際法對該國已生效的

國際條約，特別是要在該國法院適用該條約的規定裁判案件，需要通過該國國內法把該條約併入該

國法律體系。76 而條約在締約國國內的適用問題，則涉及到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係問題，具體來說

就是締約國為了履行條約義務，不能沒有在國內執行條約的相關措施，不過這項執行措施究竟採取

何種方式則屬於國內法範疇。77 有關國際法和國際法的關係理論通常表現為一元論或二元論，即在

一個共同領域中，國際法和國內法規則同時有效，問題是哪一個居主導作用？78 但現在越來越多的

法學家希望避開一元論和二元論的對立，認為這兩種理論的邏輯結果都與國際、國內機構及其法院

的行為方式相衝突，故而更表明側重於實踐而非理論的觀點。79 一項生效的條約自締約國符合條約

規定的生效要件之日起對該國具有效力，即該國要受其條約義務的約束，條約當然要適用於該締約

國。但條約如何在該締約國適用？或者說，條約在該締約國內的執行，又是各國在國際法層面需要

解決的問題，即如何履行其作為締約國的條約義務？

在實踐中各國在國內推行國際法，通常有自動納入和立法轉化兩種做法：兩者的區別在於：生

71  姚瑩：《對〈鹿特丹規則〉“平衡之道＂的再認識——兼論中國的現實選擇》，《中國海商法年刊》2011年
第22卷第2期，第42頁。

72 袁發強、馬之遙：《平衡抑或完善——評〈鹿特丹規則〉對海運雙方當事人權利與義務的規制》，第21頁。
73 司玉琢、韓立新主編：《〈鹿特丹規則〉研究》，第41頁。
74  張玉卿：《〈鹿特丹規則〉的“單證託運人＂之規定——兼與FOB賣方權益零保護觀點之磋商》，《中國海

商法研究》2012年第23卷第2期，第10頁。
75  參見莫世健、陳石：《中國加入〈TIR公約〉對中韓貿易的影響》，“一帶一路戰略意義和法律課題＂國際

學術研討會會議論文，韓國海洋科技研究院海洋政策研究所，2016年。
76  李浩培：《條約法概論》，北京：法律出版社，1987年，第380頁；趙建文：《國際條約在中國法律體系中

的地位》，《法學研究》2010年第6期，第191頁。
77  余敏友、周陽：《論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角度構建條約在我國的適用模式》，《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

會科學版）》2000年第53卷第2期，第202頁。
78 ［英］伊恩‧布朗利：《國際公法原理》，曾令良、余敏友等譯，北京：法律出版社，2007年，第31頁。
79 ［英］伊恩‧布朗利：《國際公法原理》，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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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條約對締約國而言是可以整體直接適用而納入國內法體系，還是每次適用都要有權機構賦予具體

條約的可適用性，許多國家以規則的來源為標準，交換使用這兩種方法。80 美國憲法將條約視為

本國法的一部分，是同憲法一樣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的一種，不過在實踐中將條約區分為自動執行

的條約和非自動執行的條約。81 美國政府締約時的意圖決定一個條約是否可以在美國自動執行或

者需等立法或者相應的執法、行政措施加以執行，判斷標準包括條約語言是否具有鼓動性或者不確

定性及其條約是否意在創設私人權利等等。82 在條約與國內法發生衝突時，如果與之衝突的是州憲

法和法律，條約優先；但若與之衝突的是聯邦法律，則適用後法優於先法的原則。83 而英國就採取

和美國截然不同的做法，條約在沒有轉化為英國國內法之前在英國就不具有效力，轉換後也不是具

有最高效力的法律，甚至議會可以制定與之不一致的立法，至於違背條約義務而承擔國家責任則是

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84 英國採取立法轉換的方法與其憲政體制有關，因為英國批准條約的權力在

國王，而國內立法的權力則屬於議會，條約經國王批准即完成締約程序而生效，若允許生效條約具

有直接可適用性而直接在英國法院適用的話，則相當於賦予了國王立法權，侵犯了英國憲法賦予議

會的立法權。85 故而，對英國生效的條約想要在英國法院可執行，必須經議會法案通過先將該條約

轉換為英國法的一部分，從而對英國法院有直接約束力。86 對於條約適用，國際實踐是混合型的，

但這並不意味着這一方面沒有規則，而應就具體問題具體分析。87 正如《鹿特丹規則》在締約國的

適用問題，不僅要討論締約國在條約適用方面的立法，還要結合該公約的性質區分各國實踐中的做

法。但國際條約是以語言來作為記載和表達的工具，各國語言的差異性和開放性也都會導致公約用

詞在理解上的偏差，故而在條約適用層面就應考慮條約所表達的法律規範語境。88 其中語境就包括

了語言本身構成的語境、整個法律體系構成的語境、法律的目的和價值的材料構成的語境和有關立

法者意圖構成的語境等四個方面的內容。89

《鹿特丹規則》本文制定通過後，其規則的生命在於實踐，只有各締約國通過直接適用或間接

適用的方式讓條約得以具體化，公約的目的才得以實現。在適用、實施和執行法律規範時，實際上

也是法律具體化和特殊化的過程。90 既然《鹿特丹規則》在實踐中需要由法院和仲裁機構來解釋和

適用，如果具有不同法律背景和法律傳統的法官、仲裁員都以本國法的知識體系、思維方式、法律

理念和解釋技巧去理解、解釋《鹿特丹規則》，則《鹿特丹規則》統一海上貨物運輸法律制度的努

80 賈兵兵：《國際公法：理論與實踐》，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年，第83-84頁。
81 周忠海主編：《國際法》，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年，第31頁。
82 賈兵兵：《國際公法：理論與實踐》，第88-89頁。
83 周忠海主編：《國際法》，第32頁。
84 賈兵兵：《國際公法：理論與實踐》，第91頁。
85 趙建文：《國際條約在中國法律體系中的地位》，《法學研究》2010年第6期，第190頁。
86 ［英］伊恩‧布朗利：《國際公法原理》，第39頁。
87 賈兵兵：《國際公法：理論與實踐》，第95頁。
88 孫希堯：《國際海事私法統一研究：條約角度》，北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2014年，第123-126頁。
89 張志銘：《法律解釋操作分析》，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年，第98-100頁。
90  ［美］E‧博登海默：《法理學：法律哲學與法律方法》，鄧正來譯，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年，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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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將付諸東流。91 但條約在實踐中肯定需要法律解釋，如何克服解釋者的主觀局限性或者說確立一

套統一的解釋方法則顯得尤為重要。《鹿特丹規則》第2條規定了本公約的解釋規則，在解釋時應當

考慮到本公約的國際性，考慮到促進統一適用本公約和在國際貿易中遵守誠信的需要。92 相比於《

漢堡規則》第3條所規定的公約解釋規則之國際性和促進統一而言，《鹿特丹規則》增加了一項在國

際貿易中遵守誠信的需要。93 換言之，《鹿特丹規則》的解釋需要遵循三個方面的因素：國際性、

促進統一、貿易誠信。國際性是《鹿特丹規則》的文本內容之體現，在解釋時考慮公約的國際性可

謂是文本解釋的必然要求。促進統一是《鹿特丹規則》的目標，在解釋時考慮到促進統一適用本公

約可謂是目的解釋的必然指向。而貿易誠信也是為了促進交易公平正義，在解釋時考慮到在國際貿

易中遵守誠信的需要也是目的解釋的必然要求。那麼，《鹿特丹規則》主要要遵循的解釋原則就應

該是本文解釋和目的解釋，至於《鹿特丹規則》第2條則是指明了解釋的具體方向。就解釋原則而

言，《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作為一項其原則和規則被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公約，其第三節條約之解

釋的第31條至第33條所確立的國際公約解釋原則可以作為補充。94 實際上，《鹿特丹規則》第2條所

確立的解釋規則可以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1條至第33條所確立的解釋原則中找到出處。

在解釋《鹿特丹規則》的時候應當遵循如下三個具體解釋方法：第一，文義解釋。文義解釋作

為一項最基本的解釋原則，是指從法律條文所運用的語言的含義來說明法律規定的內容。95《鹿特

丹規則》具體條款用語在被解釋時應按照公約文本上下文之通常意義來善意解釋之，此處的公約文

本上下文還應包括全體當事國間因締結條約所訂與條約有關之任何協定和一個以上當事國因締結條

約所訂並經其他當事國接受為條約有關文書之任何文書。96 又因《鹿特丹規則》作為一項國際公

約，公約內容又決定了其規則的國際性，所以在文義解釋時應有國際視野，應參考國際慣例及具有

同等性質的可類比的國際私法性質的公約之用詞，不能局限於一國的國內法之法律概念加以理解。97

第二，歷史解釋。歷史解釋是指通過研究有關立法的歷史資料或從新舊法律的對比中瞭解法律的含

義。98 若依照文義解釋所導致的結果是公約用詞意義仍屬不明或難解或所獲結果顯屬荒謬或不合

理時，為了確定其意義，得使用解釋之補充資料包括條約之準備工作及締約之情況在內。99 為了確

定公約中具體的規則條款在制定時的用意，則應對該條款在整個制定形成過程中的討論情況進行梳

理，從而探究公約起草者的立法原意，很有可能實踐中的理解差異也是公約制定過程中的意見分歧

所在。第三，目的解釋。目的解釋是指從制定某一法律的目的來解釋法律，不僅包括原先制定該法

律時的立法目的，也可以指該法律在當前條件下應包含的客觀目的。100 正如《鹿特丹規則》第2條

91  司玉琢、曹興國：《海上貨物運輸法律制度的形式統一與實質統一──兼論〈鹿特丹規則〉第2條》，第70頁。
92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arriage of Goods Wholly or Partly by Sea, Art. 2.
93 Se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Art. 3.
94  中國於1997年5月9日加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參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我國加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的決定（1997年5月9日通過)。
95 舒國瀅：《法理學導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6年，第236頁。
96 Se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 31. 2.
97 Se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 31. 3.
98 舒國瀅：《法理學導論》，第237頁。
99 Se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rt. 32.
100 舒國瀅：《法理學導論》，第2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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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確立的解釋規則之要求促進統一，這是本公約在目的解釋時應遵循的大方向，在促進統一的方向

下對具體條款和用詞進行解釋。而為了適應國際貿易中遵守誠信的需要，在對《鹿特丹規則》具體

條款和用詞在實踐中進行解釋時，當然應考慮交易公平和正義，作出有利於貿易誠信一方的解釋。

上述解釋方法在實踐中往往是綜合運用的，從而達到公約目的和維護交易的公平正義。一項私法性

質的國際公約若要在國際貿易中被普遍認可和廣泛適用，必然要求按照適用該公約的規則所能得到

的結果是公平正義的，否則即便是一方當事人因一時之交易地位差異而妥協適用，該公約也總有一

天會被摒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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